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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四題：慈善機構的規管 

  

２０１１年６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六月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張國柱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據報，近年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及街頭籌款活動的數字不斷增加，

不少慈善團體的募捐手法惹人爭議，財務管理更是黑箱作業。報道亦指團

體申請豁免稅項或在街頭籌款都相當容易，例如現時任何屬慈善性質的團

體，只須符合《稅務條例》第８８條的要求，便可向稅務局申請豁免稅項；

任何機構要舉辦街頭籌款活動，則只須向有關的政府部門申請相關的許可

證或牌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現時稅務局在審核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的豁免繳稅申請時，是

根據該等機構或團體提交的證明文件以確定其是否屬慈善性質，有否檢討

上述機制的成效；過去三年，有否拒絕批核該等申請；如有，詳情為何；

負責審批街頭籌款活動的政府部門，於批准申請後會否監管或巡查籌款活

動的進行；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各政府部門會否協調或交

換申請者的資料，以防有違規的團體再次提出申請； 

 

（二）現時有否法例監管網上籌款活動；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

何，以及日後會否研究立法規管；及 

 

（三）鑑於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已完成關於慈善組織的法律和規管架構的

諮詢文件，政府將於何時公布該文件並落實有關的建議；現階段政府有何

短期措施加強監管該等組織及街頭籌款活動？ 

 

答覆： 

 

主席： 

 

  我就問題的三部分回覆如下，當中已包括社會福利署（社署）、影視

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影視處）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回覆。 

 

 



  香港現時沒有法律條文界定何謂慈善組織或慈善目的，亦沒有單一條

法例規管慈善組織及其運用捐款的情況。慈善組織可以透過不同形式成

立，包括信託團體、根據《社團條例》成立的社團、根據《公司條例》註

冊的法團，以及根據香港法規成立的團體等。 

 

  根據《稅務條例》第８８條，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可獲

豁免繳稅。該等機構或團體如希望按有關條文獲豁免繳稅，須向稅務局局

長申請，並提交有關的註冊證明副本、規管其活動的文書副本（如組織大

綱及細則、信託契約或會章），以及過去一年及／或未來一年舉辦活動的

列表等，以證明該組織屬慈善性質以及其活動與其宗旨相符。 

 

  稅務局一向參照普通法的案例，作為審批慈善組織豁免繳稅申請的準

則。簡單而言，獲豁免繳稅的慈善組織必須屬公共性質及純粹是為法理上

承認的慈善用途而設立。依據過往案例，慈善用途包括（１）救助貧困；

（２）促進教育；（３）推廣宗教；及（４）除上述之外，其他有益於社

會而具慈善性質的宗旨。稅務局依據上述的準則處理慈善團體提出的豁免

繳稅申請，一直行之有效。若有關團體的規管文書所列的宗旨並非純粹屬

於上述提及的慈善宗旨，又或者該等團體擬舉辦的活動與其規管文書所列

的宗旨不符，有關的豁免繳稅申請將被退回，部分申請人會在作出適當修

訂後重新提出豁免繳稅申請。稅務局沒有統計慈善組織申請豁免繳稅被拒

個案的數目。 

 

  至於街頭籌款活動的規管，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範疇，包括影視處、

食環署及社署。各部門均會就其管轄的籌款活動實施相關監管措施，防止

和打擊涉及詐騙的籌款活動。 

 

  就公用街道售賣獎券活動，根據《賭博條例》（第１４８章），只有

事先向影視處申領獎券活動牌照並取得批准的機構方可於公用街道售賣

獎券。影視處會根據有關機構過去活動或慈善工作的紀錄及財務報告審批

牌照申請。對於違反獎券牌照條件者，影視處會考慮拒絕同一機構日後的

申請。此外，影視處亦規定持牌人必須在公用街道售賣獎券期間，於顯眼

地方展示主辦機構的名稱，而每個銷售處的負責人亦須保管牌照副本和由

影視處處長就有關活動簽發的批准信副本，以便公眾查閱。市民亦可瀏覽

影視處網頁查閱獲發獎券活動牌照的機構名單、獲批地點及日期。 

 

 



  如慈善團體以透過售賣貨品形式在公眾地方籌款，則須根據《公眾衞

生及巿政條例》（第１３２章）向食環署署長申請臨時小販牌照。如申請

屬商業或牟利性質，食環署不會考慮。食環署在接獲有關申請後，會徵詢

相關部門的意見，若有關部門不反對，才會發出臨時小販牌照。就臨時小

販牌照而言，食環署主要負責監管相關的小販擺賣活動及環境衞生事宜。

分區小販事務隊會每天巡邏區內街道，向領有臨時小販牌照的籌款活動攤

位進行視察，以確保持牌人在進行相關活動時遵守《小販規例》（第１３

２ＡＩ章）及發牌條件。如發現有屬其他部門權責的問題，小販事務隊會

將個案轉介有關部門跟進。食環署會繼續根據現行發牌機制，與相關部門

保持溝通，審批慈善團體提出的臨時小販牌照申請。 

 

  另一方面，任何團體為慈善用途而在公眾地方進行籌款活動或售賣徽

章、紀念品或類似物件的活動，須根據《簡易程序治罪條例》（第２２８

章）事先向社署申請公開籌款許可證（許可證）。籌款機構須在活動後九

十日內向社署提交有關活動的審計報告，其中須列明所籌得款項的用途及

籌款活動的收入和支出等。如發現有機構過往曾嚴重違反許可證的規定或

涉及違法行為，社署不會批准有關機構的許可證申請。此外，社署亦會就

不獲批准的申請知會其他相關部門，包括警務處、地政總署及食環署等。 

 

  就社署職權範疇內有關公開慈善籌款的監管工作，獎券基金諮詢委員

會剛於今年五月完成檢討，並建議推行一系列行政措施。有關措施主要針

對公開慈善籌款活動可能造成的滋擾及旨在增加籌款活動的透明度，包括

規定機構須在進行籌款活動後九十日內在機構的網頁、年報、通訊或發給

會員的特別通告刊載活動的審計報告，並保存相關文件供公眾人士查閱；

在公共街道以流動方式募捐的範圍只限於指定地點所設置捐款收集箱的

固定攤位周邊起計的十米範圍內；在每個公共街道指定地點／範圍進行籌

款活動的籌款人員數目上限為八名；每名員工或籌款人員均須佩帶印上機

構的名稱、徽號（如適用）及電話號碼的名牌等。經諮詢相關的非政府機

構及政府部門後，社署將於今年八月正式實施新增的行政措施，以加強監

管的工作。 

 

  香港是一個守望相助，熱心公益的社會。政府當局致力提供一個友善

環境，盡量精簡行政程序，方便慈善團體動員社區資源進行籌款活動。與

此同時，當局需確保這類活動不會對巿民造成不便和滋擾，並保障捐款人

的權益。我們亦會嚴厲打擊涉及詐騙的籌款活動。 

 

 



  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預期於今年六

月中發表《慈善組織》諮詢文件，就有關香港慈善組織的法律及規管架構

進行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在完成諮詢和考慮公眾的回應後，法改會便

會擬備最後報告書。當局會密切留意有關檢討的進展及其建議。  

完 


